
 

蔬菜統營處轄下 

長 沙 灣 舊 魚 市 場 

          新領∕換領車輛入閘證申請表        編號             

 

申請人                               入場證編號                         
          
身份  ： 投買人∕貨主∕合作社      
           
住址 ：                                                                          
      
                                              電話：                     
        
現找∕按金圖章號碼                            申請理由：                      
          

車輛資料 

         

1.  車 牌  登記姓名/商號 車輛類型/噸位 車輛長度  處方專用 

2.                                                                           

3.                                                                           

4.                                                                           

5.                                                                           

 
    申請停泊時間 

(甲)  上午十時十五分至下午二時三十分 □    

  (發祥街散客之申請將獲優先考慮) 

 

    

(乙)  下午三時至下午八時 □ （請在方格內加上 " √ " 符號） 
         
(丙)  下午三時至翌日早上十時 □    
 

備註 ： (1) 本市場暫不接受私家車申請。 

  (2) 申請人只能在上述三段時間中選擇其中一段時間進場。但市場會根據實際車位

使用之情況才作批核。 
 

(上述資料如有虛報，申請將被取消) 
 

 請參閱背頁所訂之申請者須知  申請人簽署：                     

   日     期：                     

---------------------------------------------------------------------------------

(處方專用) 

場務主任(審核) ：                       日  期：                      

經 理 批 准 ：                       日  期：                      

領證人簽署 ：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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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者 須 知 

 
  (1)  申請入場之車輛必須與本市場之營運業務有關。市場會視乎停泊位置是否足夠及

申請人之車輛如進入市場後會否影響市場的正常營運秩序而對申請人的申請作出

考慮。 

   

(2)  車輛登記文件副本必須連同此申請表交回市場當局。 

 (車輛之保險單副本亦可被接納) 

   

(3)    市場有權對申請人所申請之入場車輛數目及申請人所選擇之停泊時間作出調整。

   

(4)  市場不會接納殘舊車輛之申請。 

   

(5)  持有載運危險品牌照之車輛不得申請。 

   

(6)  若申請人是僱用他人車輛，他必須提交文件證明他已獲車輛登記車主授權使用有

關車輛。 

   

(7)  除非得到市場經理特別批准，申請人之車輛總重量必須在 10 公噸或以下。 同時，

其車輛長度以不影響其它車輛之進出方合乎規格。 

   

(8)  申請人須明白市場有權根據營運需要收回已獲准停泊之車位而無須對申請人解釋

及負上任何責任。但在收回車位時，市場會預早一個月作出通知。 

   

(9)  申請者必須在每月五號前繳付該月份停泊車輛之有關行政費用。否則其停泊權利

將被取消。 

   

(10)  申請者如有更改車輛資料，必須於七日前書面通知市場，否則其停泊權利將被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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